关于宿马园区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安徽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以及《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宿州市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宿政发〔2022〕7号）等要求，宿马园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对园区重大决策部署的保障能力，同时结合宿州市人大审查和审计监督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制2026年政府预算（草案）。
1、 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2025年宿马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364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7.53%，较上年增收6480万元，同比增长13.73%。加：上级补助收入3434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011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91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60903万元。
（2）支出情况。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1936万元，较上年减支6520万元，同比下降11.15%。加：上解支出385万元、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7420万元（用于弥补非标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缺口）、结转结余18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7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为60903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915万元，主要来源为污水处理费收入。加：上年结转收入5700万元、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70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3744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23140万元；新增非标专项债券收入14300万元）、调入资金8610万元（其中：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7420万元、调入发债单位债券还本付息119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57370万元。
（2）支出情况。2025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9753万元。加：政府债券还本支出26000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915万元、结转结余70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量为57370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二、2026年预算（草案）编制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编制情况
（1）收入计划。2026年园区计划完成地方公共财政收入54000万元，预计较2025年增收357万元，增长0.7%。其中：①税收收入50070万元（增值税19000万元、企业所得税9000万元、个人所得税35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540万元、房产税2575万元、印花税110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7000万元、土地增值税7300万元、耕地占用税1200万元、契税1000万元、环境保护税5万元），税收占比为92.72%。②非税收入3930万元（专项收100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253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400万元），非税占比7.28%。
（2）支出计划安排。2026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为60127万元，具体安排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09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2227万元、教育支出898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000万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9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18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37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525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4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30万元、预备费7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154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2026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为54000万元，加：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2926万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30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1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86万元，可用财力为61027万元；2026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为60127万元，加：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00万元（用于结算增值税留抵退税省级垫付资金及其他上解支出），支出共计61027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编制情况

（1）收入计划。2026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350万元，主要来源为污水处理费。
（2）支出计划。2026年宿马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计划为12999万元。具体安排如下：城市建设支出4886万元、农村社会事业支出500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801万元、结转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702万元、普通专项债券还本付息3329万元、非标专项债券付息2781万元。
（3）收支平衡情况。202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50万元，加：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800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702万元、调入非标专项债券发债单位应付本金及利息6947万元（其中：应调入2025年本息4166万元、2026年应调入2781万元），政府性基金可用财力为15999万元；2026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计划为12999万元，加：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000万元，支出总计为1599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情况
宿马园区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为0。宿马园区管委会出资成立的国有企业共4家，分别为宿州宿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22年1月设立）、宿州宿马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22年3月设立）、宿州市汇东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9月设立）、宿州市春禾乡村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2月设立）。目前四家公司均未开展实质性业务，各项经营性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均为0，所以2026年宿马园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为0。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情况
宿马园区暂不编制社保基金预算。
（五）.2026年“三保”支出安排情况
2026年安排“三保”支出1899万元，其中：“保工资”939万元、“保基本民生”支出94元（主要为中职教育、计划生育上级转移支付）、“保运转”866万元。
（六）.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园区共安排各类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资金53509万元、政府性基金专项资金12297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688万元。主要项目有综合事务专项1050万元、结算埇桥区社会事务资金1400万元、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100万元、财政事务及统计业务支出383万元、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600万元、社会事务及信访支出133万元、纪检监察事务支出60万元、东城行管会机关及党委及社会事务支出1843万元、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119万元。
（2） 公安支出385万元。宿马园区公安分局支出安排345万元、宿马园区交警七大队支出安排40万元。
（3）教育支出8977元。园区辖区内公立学校聘用教师经费3640万元、与埇桥区结算教育资金5237万元、园区辖区内校舍维修维护100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1000万元。主要用于兑现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扩散奖励资金。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万元。用于帮扶企业招工稳岗相关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2181万元。主要用于宿马园区三级综合医院挂牌费、结转2025年育儿补贴支出181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350万元。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支出。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4373万元。城管执法1800万元、规划建设部门安全检查及各项城市建设维护支出1200万元、房管分局“保交楼”经费4万元、园区重大项目推进专项经费350万元、支持宿马投资集团化债资金补贴3000万元、其他对企业的补贴支出23932万元、蒿沟站站前广场PPP项目政府履约付费887万元、用于消化2024年暂付款3200万元。
（9）自然资源事务120万元。主要用于规划编制、各类评审及测绘支出。
（1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91万元。主要包括消防事务131万元、应急管理60万元。
（12）政府履约相关支出6264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债券付息154万元；普通专项债券付息3329万元；非标专项债付息金额2781万元。
（13）政府性基金城乡社区支出支出6187万元。主要用于污水处理专项支出801万元、城市建设支出4886万元、农村社会事业支出500万元。
（七）.2026年基本支出及“三公”经费安排情况
宿马园区8个独立核算预算单位在职人员567人，园区核心区学校聘用教职工607人，村“两委”、后备干部、志愿者等452人，总计1625人，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0444万元，其中：①人员支出9578万元；②公用经费支出866万元。
2026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69万元，其中：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17万元，较上年持平，主要用于外出招商及上级安排相关活动支出；②公务接待费支出52万元，较上年持平；③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园区已完成车改。
2026年园区将全面贯彻兜牢兜实“三保”支出底线的经济运行思维，紧紧围绕管委会的中心工作，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为全面完成园区各项经济社会指标，推动园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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